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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函
地址：100024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
號
聯絡人：許天旺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654
傳真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00a441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林保字第11424008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近日媒體報導民間為防治鳥害，選用耐候型防鳥塗料(防

鳥膠)作鳥類忌避劑使用，產生野生鳥類誤傷救援事件，

請貴機關宣導於防治鳥害過程亦加強誤傷通報機制，並積

極予以協助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114年5月4日輿情案件辦理。

二、一般國外鳥類防治所使用之忌避劑包含辣椒素、防鳥膠或

含有能使鳥類感官阻撓的物質作鳥害防治的措施。其設計

目的並非傷害動物，而是以氣味或觸感刺激等方式讓鳥類

不在特定區域聚集，以達人道驅離之目的。

三、因應台灣的多雨氣候，近來有民間公司發展耐候型防鳥塗

料(防鳥膠)，惟部分區域使用上發生多起鳥類羽毛受到塗

料沾黏致無法恢復飛行及救傷不易，爰此，請貴機關加強

宣導防治鳥害選用旨揭類型之忌避劑時，應遵循產品使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臺北市政府 1140519

*AAAA114012290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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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或洽詢具生態背景鳥類防治單位後再行使用，並

留意使用忌避劑後的情形；如接獲通報鳥類因塗料而需救

傷，請提供必要協助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副本：本署各分署

12


